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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局
关于涪江遂宁市船山区唐家乡东山村防洪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遂宁市天泰鸿涪建材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涪江遂宁市船山区唐家乡东山村防洪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遂宁市船山区唐家乡，拟投资4906.6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98.6万元。项目建设共治理堤防5625.33m，其中涪江干流左3820.35m，上起向家大院分濠口，下至成南高速大桥上游与分濠段堤防相接；分濠右岸1804.98m，与干流左岸堤防形成封闭圈。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洪水重现期，为5级堤防，永久建筑物按5级设计。排涝标准为5年一遇暴雨重现期。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地点、规模、性质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报告表结论。你单
位应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二、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水处置措施。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所租赁房屋的卫生设施；施工营地设备冲洗废水沉淀后用于施工营地等洒水降尘；基坑排水经基坑排水沟汇集至基坑集水井，静置沉淀后通过水泵抽至下游河道（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基坑排水需在基坑集水井内静置沉淀后通过水泵抽至岸集水箱进行收集，用作施工作业带洒水降尘利用，不排放二级保护区水域）。
（二）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气处置措施。施工作业带内配备雾炮车抑尘，减少施工过程中粉尘飞扬现象；施工场地主要进出口设置车辆清洗池，运输车辆必须密闭，严禁车辆超载、超速，减少车辆运输产生的扬尘；临时施工营地采用打围作业，场地内洒水减少施工扬尘。
（三）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处置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午休时间施工；合理布局高噪设备；距离敏感点较近施工区域设立围挡封闭现场施工；运输车辆在居民聚居区行驶禁止鸣笛；定期维护车辆设备，降低声源源强。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固废处置措施。生活垃圾经集中收集后一并交由环卫部门处置；项目借方主要为砂石料，均从当地合法料场采购，弃方主要为开挖土方（无法用作堤身回填料），运至堤防背水坡管理范围内凹地平铺回填综合利用；项目施工前期拆除现状堤防砼面板及砼路面产生的建筑垃圾运至政府指定建筑垃圾弃渣场。
（五）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执行各项临时排水、临时拦挡、临时覆盖等水土保持措施，严格控制施工范围，禁止破坏项目占地外的植被；堤基施工安排在一个枯水期内完成施工，尽量避免涉水施工扰动地表水体；施工完毕落实主体设计的生态护坡、临时占地进行生态恢复。
（六）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饮用水源保护措施。围堰修筑段下游部分位于唐家乡集中式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应尽量减缓施工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地表水水质的影响。施工场地等临时设施不得设置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不得向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排放施工废水（包括基坑排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建筑垃圾、施工油污、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废水及固体废物。
三、请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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